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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山东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对该市首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作出一审判决，依法对被告单位东
营市海诺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判处罚金50万元，对杨金光等14名被告人分别判处9年至3年不等的有
期徒刑。该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7亿元，涉及河北、山东、江苏、河南、天津等省市13000余名被害
人，社会影响重大。东营市中心支行对本案进行了调查分析，结果显示，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存在
严重洗钱风险隐患，应引起高度关注。 
一、基本案情 
被告单位东营市海诺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自2006年6月起，违反国家金融管理制度，采用向社会公众
销售保健品，承诺高额回报的手段，变相吸收公众存款7.75亿元，致使河北、山东、江苏、河南、天
津等省市的13000余名被害人遭受损失，数额巨大，情节严重，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构成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二、案件暴露的洗钱风险隐患 
（一）个人结算账户管理存在严重洗钱隐患 
经调查，本案80%以上资金通过个人结算账户进行交易。《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对个人开立
银行结算账户的数量没有限制性规定，即存款人按照《办法》要求提供相关的证明资料后，即可同时
拥有同一或不同银行机构的多个个人结算账户。对如何管理个人结算账户，没有规范性条款，客户不
仅可以通过柜台结算，还可通过网上银行、ATM等非柜台方式进行交易，给监管和风险防范带来很大困
难。调查显示，本案涉案个人结算账户交易普遍存在交易频繁、金额大、现金交易量大等特点。如本
案中“李娟娟”个人结算账户两天内分195笔转入195个个人结算账户，涉及金额167.99万元；某涉案
个人结算账户两天提现676.89万元。这些资金在多个个人结算账户中转来转去，部分流入个人结算账
户并提现，避开了银行和相关部门的审查和监督，存在严重的洗钱隐患。 
（二）银行识别个人结算账户可疑交易的能力亟待加强 
经调查，本案多数涉案账户的交易完全符合《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第十一条
“短期内资金分散转入、集中转出或集中转入、分散转出，与客户身份、财务状况、经营业务明显不
符”可疑交易规定标准。东营市海诺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业务高峰期在开户银行的业务占到了该开
户行总体业务量的50%以上。如个人结算账户李娟娟，年龄仅19周岁，在同一开户银行开立三个借记卡
账户，2007年、2008年不到两年间的时间内发生交易3290笔，金额合计7845万元，开户银行根据上述
特征应该很容易甄别出该案中所涉及的交易为可疑交易。而所涉及账户的开户银行事前未识别出可疑
交易，说明银行可疑交易识别能力亟待加强。 
（三）网银交易成为反洗钱监测难题 
本案中李娟娟个人结算账户2007年7月14日通过网上银行从杨金光账户转入218.07万元，同日通过网上
银行分115笔转账支取并存入115个个人结算账户；7月15日通过网上银行分19笔转账支取并存入19个个
人账户，涉及金额210.85万元；同日通过网银分4笔存入377.7万元，通过网上银行分168笔转账支取并
存入168个个人结算账户。该个人结算账户2007年、2008年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共发生可疑交易3290笔，
金额合计7845万元，其中70%以上的资金都是通过网上银行交易完成。 
通过网上银行交易增加了反洗钱资金监测难度：一是个人结算业务利用网上银行交易，客户无须和银
行面对面，交易人可借此避开银行的现场监控，银行无法对交易人、交易类型、交易对手等信息的真
实性作出及时判断。二是个人利用网上银行交易不受时间、地点限制，资金可在全国范围开设的多个
银行账户（同行或跨行）内进行划转，给银行识别可疑交易带来很大困难。三是网上银行交易，发起
行和受理行不保留纸质凭证，不能提供交易对手、证件名称、证件号码、账号等有关报告要素，难以
有效识别客户身份。四是网上银行交易限制不合理，有的对单笔和每日累计支付金额的上限进行了限
制，有的仅设置了每日累计支付金额上限，对网上交易收付频率没有相应限制。 
（四）对大额现金存取反洗钱监测分析不够 
目前对于大额现金的存取，银行机构只是利用系统内反洗钱信息管理系统上报到总行反洗钱数据监测
中心，没有在系统内建立大额现金支付数据库和实时监测系统，银行不能有效掌握分析大额现金存取
状况，为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本案中部分涉案个人结算账户频繁存现、提现，个人结算账户
在提前预约情况下开户银行对客户的提现需求有求必应。主犯杨金光借记卡自2006年9月至2007年3
月，共发生可疑交易1725笔，金额17506万元，其中现金交易1035笔，金额8024万元。 
三、对策建议 
（一）进一步加强个人结算账户资金监测 
建议对个人开立结算账户进行数量进行限制，对个人结算账户进行有效监管。建议恢复执行《人民币
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规定的“单位结算账户向个人支付5万元以上需提供合法证明和依据才能转
入”的规定，加大企业资金向个人账户无真实交易背景转移的难度。建议对从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向个
人银行结算账户支付款项进行金额限制，单笔及短期累计金额与《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
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一）款“单笔或者当日累计人民币交易20万元以上或者外币交易等值1万美元以
上的现金缴存、现金支取、现金结售汇、现钞兑换、现金汇款、现金票据解付及其他形式的现金收
支”的规定相匹配。 
（二）提高银行机构对个人结算账户可疑交易分析判断能力 
银行业机构应严格履行客户身份识别和可疑交易报告义务，特别是对于交易频繁的个人结算账户，应
加强对交易目的、交易性质、控制客户的自然人和交易的实际收益人的识别，对风险等级高的客户，
在为其办理各项业务时给予重点关注，使监管关口前移，相应起到预警作用，实现对洗钱犯罪活动打
击与预防相结合。 
（三）建立完善网上银行反洗钱操作规范 
一是金融机构应尽快建立健全网上银行反洗钱操作指引。重点突出网上银行业务反洗钱的客户身份识
别制度、交易记录和资料保存制度，资金监测分析流程制度等方面的内容。二是利用科技手段，将网
上银行单笔支付金额、每日累计支付金额、每日收付次数限制在规定限额之内，以增加利用网上银行
洗钱的资金汇划难度和操作成本。三是制定网上银行业务客户身份识别标准及具体操作规程，利用交
易系统提供交易对手名称、证件名称、证件号码、账号等有关要素。 



（四）高度重视大额现金存取的可疑交易分析识别工作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按照风险为本的理念对大额现金存取进行深入的可疑交易分析与识别，不仅应对法
律规定的标准可疑交易进行分析识别，还应加强对法律规定以外的非标准可疑交易进行分析识别，并
注重与客户身份识别、风险等级分类的综合分析。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东营市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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